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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盜版大執法，檢警還是得依法 

作者：劉承慶 
 
一、著作權侵害大執法衍生出來的問題 
 
 由法務部領軍，號稱「五一大執法」的查緝盜版軟體行動，已經在五月初浩

浩蕩蕩展開。在媒體密集的報導下，此一行動當然又再度掀起一陣反盜版與反反

盜版的激烈論戰。與以往較為不同的是，在此之前，網路上也早已開始散佈著各

式各樣的耳語流言，各種說法紛紛出籠，揣測檢警單位會用什麼方法來蒐集包括

企業、學校甚至個人用戶在內的網路使用者資料，以鎖定可能的盜版軟體使用者。 
 從網路上電子郵件所流傳的種種「小道消息」綜合來看，網路使用者的疑慮

大致集中在：電信警察是否會用掃 IP的方式過濾出網路上的 FTP以及其他可疑
的 end user，並查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非法軟體。同時，在鎖定了非法軟體的使用
者及其所在地之後，就會簽發搜索票，由檢察官帶領警察及軟體公司人員進入公

司企業或其他特定地點進行搜索。 
 這樣的疑慮所衍生出來的問題還包括：即使是警察，難道就可以任意地在網

路上掃 IP，甚至任意地偵測網路使用者使用了哪些軟體，並且透過諸如檢查序
號等方式偵測其是否屬於合法的軟體？同時，檢察官或警察到底在什麼情況下，

才有權力申請搜索票針對特定人進行搜索？而如果對於搜索的正當性有質疑

時，網路使用者又該如何保障自己的權利？ 
 
二、警察機關可以任意上網掃 IP？ 
 
對於五一大執法，網路上可以說掀起了一陣恐慌。因為以國內現況而言，幾

乎可以說很少有那一部 PC裡沒有「著作權有問題」的軟體。所以有人甚至說，
五月一日乾脆別開機，因為只要一開機連上網，電信警察這個老大哥的腦袋就會

鑽進你的電腦，看看你到底有多少非法軟體。 
這種「老大哥」式的恐懼，在理論上不能說是言過其實。因為如果使用先進

的設備，要在短時間內侵入大量的電腦本來就是不難做到的事。問題在於，如果

電信警察以掃 IP的方式來掃瞄私人所有的電腦，是否是一種類似侵入私人住宅
的舉動，因而也算是一種侵害人民權利的行為，必須有法律的依據？ 

一般來說，法治國家對於人身自由與隱私權的保護要求較為嚴格，因此在解

釋侵害的手段時，比較不會拘泥於傳統觀念，將侵入的定義限制在「物理性」的

侵害方法。換句話說，只要檢警沒有法律依據（例如持有合法搜索票），而其行

為又已經嚴重侵害人身自由或隱私權等基本權利，縱然並沒有任何物理性的侵入

行為（例如破門、翻牆而入，或是伸手到他人上衣口袋掏摸等），還是有可能構

成非法搜索。所以像是在屋外用紅外線感應器偵測屋內是否有熱源，或是掃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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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況，在國外的某些個案都曾被認為是一種搜索或入侵的行為，沒有搜索票，

就很有可能被認定為非法搜索或非法入侵。 
不過，國內到目前為止，這種利用先進科技來進行的非物理性侵入行為，除

了有部分人引用外國文獻討論並表示支持外，大體而言，被認為是「搜索」行為

的可能性不高，自然也不會有是否已申請搜索票的問題。因此，不論電信警察是

否握有搜索票，如果其真在網路上掃 IP，以國內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令
來看，幾乎可以確定不會被解釋為「非法搜索」。 
 
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適用 
 
比較值得探討的是，依據民國八十八年通過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只要是「利用電信設備發送、儲存、或接收符號、文字、影像、

聲音或其他信息之有線及無線電信」，就是通訊。而該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一項

亦規定，所謂有線及無線電信，包括「電信事業所設公共通訊系統及專用電信

等」。那麼，網路設備是不是電信設備？IP以及其他在網路上傳遞的 DATA，是
不是一種有線電信？依據筆者個人見解，雖然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立法之初的目

的，主要是在遏止情治機關濫用監聽的方式辦案，以保障人民秘密通訊的自由。

但是網路上各種資訊的傳遞，不論是從法條文義來解釋，或是基於保護人民通訊

自由的觀點，都應該被認定屬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範圍之內。 
如果網路上所有來往的訊息跟資料，都屬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保護的範疇，

那麼警察是否可以任意掃 IP，答案就會很不一樣了。因為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
法第五條之規定，必須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之罪，或同條所列其他各罪之案件，

方可截取通信。而且必須是「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經檢察官

或法官開立「通訊監察書」（即俗稱的監聽票）後方可。綜觀現行著作權法有關

刑事責任部分的刑責，沒有任何一種違反著作權案件是合於前述之第五條規定

的，因而不能作為進行通訊監察的理由。因此，對於單純違反著作權案件，檢察

官並不能開立通訊監察書，警察也不可以逕為掃 IP的行為。 
 
四、什麼情況可能導致被搜索？ 
 
除了在某些緊急的情況下，所有的搜索都必須有搜索票。依據我國現行刑事

訴訟法規定，搜索票一律由法官簽名，檢察官是不能自己開立搜索票的。因此我

們可以說，在偵查犯罪的過程中，搜索的整個程序乃是始於搜索票的申請。至於

法官會不會同意搜索的聲請，主要要看檢察官已經握有的證據，是否足以讓法官

產生合理的懷疑，認為的確可能有犯罪證據的存在。 
就智慧財產權案件來說，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有一個人在某

商場買了一雙名牌球鞋，回家後發現該雙球鞋為仿冒品，於是便向檢察官告發。

在實務運作上，檢察官如果只憑這個告發人的證詞，決定要搜索該商場以查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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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藏有大量仿冒品，便向法官聲請開發搜索票，通常法官是不會允准的。但換

一種情形，如果先後有多人在這一家商場買到仿冒品，而警察或檢察官又找到證

據，證明該商場根本沒有向其宣稱販售的品牌供應商購買球鞋，此時以這些人證

物證所描繪出的，可能存在的犯罪事實與證據，就比較容易說服法官開立搜索票。 
回到查緝盜版軟體的情形。如果今天單憑一個告發人的證詞，想要得到法官

的同意進行搜索，幾乎可以確定是不可能的事。但反過來說，就算沒有人舉發，

如果檢警已經蒐集到足夠的事證，一樣能說服法官開立搜索票。在這裡有個有趣

的問題就會產生了：如果警察是用前面所說的，掃 IP的方式掌握了盜版軟體的
使用者及其所在處所，並且據以作為有犯罪嫌疑及可能存在犯罪證據的證明，經

檢察官向法官聲請搜索票，那麼法官到底會不會准予搜索？又，如果真的進行搜

索了，搜到的東西真的可以作為犯罪的證據，在日後的審判程序中，拿來證明被

告的犯罪行為嗎？ 
 
五、不合法搜索的效果 
 
雖然改進的空間還是不小，但是我國的人權保障在過去十年間，有了很大的

進步，應是不爭的事實。像搜索這種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侵害相當嚴重的行為，法

令都會有重重限制，把關者也會以嚴謹的態度來決定是否要發動搜索，以確保所

謂「正當法律程序」的遵守。而搜索是否合法，也會直接影響到搜索所得證據日

後有無證據能力的判斷結果。 
如果警察不當地以掃 IP的方式蒐集有關盜版軟體的證據，並且拿這些證據

來聲請搜索票，在法官這一道關卡可能就會被攔截下來。因為不論是警察或檢察

官偵辦案件，一切行為都還是必須要依法行事。如果法官察覺檢警的辦案與採證

方式有違法之虞，根本就不應該採用這些證據，遑論用這些證據作為開發搜索票

的依據。 
要是法官在核發搜索票的程序中，沒有注意到這些證據的來源有問題，還是

開立了搜索票，並且檢察官也進行了搜索，並且查扣了非法盜版軟體，那麼被搜

索者就此失去了救濟的機會嗎？答案未必一定是悲觀的。雖然在實務運作上，對

於這種發動程序有問題的搜索，其所獲得的證據是否有效，還沒有一致的見解。

但是目前國內學界倒是已經快要達成共識，認為這樣取得的證據，根本不能拿來

證明被告有罪。所以如果真的發生此一情形，爭執的空間還是蠻大的。也就是說，

在進入審判階段的時候，被告還是可以嘗試主張相關的證據是非法取證的產物，

不具證據能力，也不能拿來作為認定被告有罪的依據。 
 
六、大執法還是必須遵守法令規定 
 
 其實喧騰了這麼久，當五月一日真的來臨，我們看到實際情況並沒有像先前

諸多網友們所想像的那般充滿肅殺之氣，檢察官與警察也沒有動不動就衝進私人



 

 4

企業翻箱倒櫃。誠如前面所說的，在法治上軌道的國家，搜索是很嚴重的大事，

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亂來的。尤其從去年七月一日搜索權的行使回歸到法院以

來，搜索的發動等於要經過檢察官與法官雙重的篩檢。根據統計，去年七月到十

二月，全台灣聲請搜索核准的次數不及九千件，換言之一天平均不到五十件。縱

然是任何一個政策的推動如查緝非法軟體，也不能脫逸於法外，讓治安機關恣意

妄為。 
 盜版軟體的問題有其複雜的社會與商業背景，本文在此不能妄下斷語。不過

大家應該要瞭解的一點是，不管政府的政策如何，我們或許還是應該對國內的法

治環境多一點信心，不需要有太多不必要的恐慌。盜版問題的解決，本來就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與其耗費時間去擔心政府會不會亂搜亂告，或許不如大家一起多

花點心力，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合理的智慧財產權大環境吧！ 
 


